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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會委員提出對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之反對意

見，要求正視「菸捐」與「健保安全準備」之正當關聯性 

108 年 3 月 

衛生福利部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規定，於 108 年 2 月 1 日預告修

正「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第 4 條、第 5 條、第 7 條，預告期間為

60 日，對修正案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可於 4 月 15 日前向主管機關陳述意見。 

此次修正重點係調整菸品健康福利捐(下稱菸捐)分配比率，其中對全民健康

保險(下稱健保)財務影響最深遠的是，擬將現行菸捐 50%分配健保安全準備，改

為「50%供健保之安全準備及補助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之用」(詳附件)。 

在 108 年 3 月 8 日召開之第 4 屆健保會第 1 次委員會議，有雇主代表委員

提出臨時提案－「反對『預告修正菸捐分配』並請恢復『70%供健保安全準備』」，

認為此次修正草案第 4 條條文，攸關未來菸捐分配予健保安全準備金額，如若

與補助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共同分配 50%，將使健保減少未來收入，不利於該

安全準備之提存，長期影響未來健保費率適足性，該項提案獲與會委員一致支

持，並分別表達反對修正草案之意見，理由綜述如下： 

(一)正視我國「菸品健康福利捐」(下稱菸捐)之立法原意，回歸菸捐與分配

健保資源之正當關聯性：菸捐之徵收目的是為加強菸害防制，並用以支

應全民健康保險(下稱健保)中菸害造成相關疾病之醫療費用，是以菸害

防制法第 4 條提到菸捐金額應依「可歸因於吸菸之疾病，其罹病率、死

亡率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等因素評估，並將其用於健保安全準備

等用途。「菸捐取之於菸害」，應「用之於健保菸害醫療」，始具正當關

聯性。 

(二)影響健保收入：依中央健康保險署網頁資料顯示，菸害造成的疾病醫療

費用保守估計每年至少 500 億元，惟近年政府分配予健保安全準備的菸

捐金額逐年下降，107 年僅有 139.6 億元，菸捐對於菸害在健保醫療費

用的彌補功能，逐年被弱化，實乃減少全民健保之收入，不利安全準備

之提存，長期影響未來健保費率適足性，若因而須調整健保費率，將造

成全民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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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提供修法之評估程序：本次修正草案第 4 條僅規定將菸捐 50%供「健

保安全準備」及「補助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之用，未明列前揭兩項用

途分配比率，缺乏預算控管有效性，恐將使健保安全準備獲配比率降至

45%以下，並使健保安全準備獲配金額處於不確定之狀態。 

委員並籲請菸捐分配健保安全準備比率恢復至 98 年 4 月 17 日發布之「菸

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70%供健保之安全準備」，

強化「菸捐」對於「健保安全準備」的顯著關聯，並承擔政府應負之財務責任。 

綜上所述，本案決議：「基於健保財務永續之考量，本會委員反對預告之『菸

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將菸品健康福利捐之 50%供全民健

保安全準備及補助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並建請應恢復為 70%供全民健保安全

準備之用」，並將委員相關意見併發言實錄送請衛生福利部參酌。 

(相關連結：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04911&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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